2009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政策解答
一、什么是西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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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从2003年开始，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共同组织实施西部计划，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贫困县的乡镇一级从事志愿服务工作。志愿者服务期满后，鼓励扎根基层，或者自主择业和流动就业，并在升学、就业方面给予一定政策支持。

二、西部计划服务期有多长时间？

答：西部计划服务期为1—3年。志愿者首次签约服务期为1年或3年。申请延长服务期的志愿者可于服务期满前提出申请，经服务县项目办同意并报服务市项目办，最终由全国项目办根据年度服务岗位计划和各专项行动岗位要求确定名单。

三、我去哪里服务？可以回原籍服务吗？ 

重庆招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全部在重庆服务，服务区县包括：万州区、黔江区、涪陵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万盛区、渝北区、巴南区、长寿区、双桥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綦江县、铜梁县、潼南县、大足县、荣昌县、璧山县、梁平县、城口县、南川区、丰都县、垫江县、武隆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彭水县。

基层青年工作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可以申请回原籍（本市或家乡）服务。

四、2009年西部计划包括哪些专项？
1.西部基层青年工作：在区县团委协助开展基层团建、青年就业创业和青年志愿者等工作。

2.西部农村平安建设：在乡镇、街道综治办等协助开展平安创建基础工作，如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流动人口管理服务、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及其子女的教育管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管理、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铁路护路联防、群防群治等。

3.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协助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接收站点开展工作，包括协助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培训工作；积极利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开展农村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等。

4.开发性金融：到开发性金融协议覆盖的西部计划服务区县的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金融办、财政局、投资经营公司等单位从事金融志愿服务工作。
5.支医：到乡镇卫生院以及部分县级医院、防疫站从事医疗卫生工作。

6.支农：到区县或乡镇农业(林业、水利)技术站从事农业科技支农工作。 

7.支教：到区县或乡镇中小学校从事教育和教学管理工作。 

8.西部基层检察院：在基层检察院从事志愿服务工作。

9.西部基层人民法院：在基层人民法院从事志愿服务工作。

10.西部基层法律援助中心：在基层法律援助中心从事志愿服务工作。
11. 扶贫接力（重庆市地方项目）：到《重庆市“十一五”扶贫开发规划（2006—2010）》》确定的重庆市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村从事为期1年的扶贫开发志愿服务工作。

五、选拔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哪些选拔标准？
1.具有志愿精神；

2.学分总绩点（或学业成绩）排名在本院系同年级学生总数前70%之内；

3.通过本校毕业体检和西部计划体检；

4.获得毕业证书；

5.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优先；

6.优秀学生干部和有志愿服务经历者优先；

7.西部急需的农、林、水、医、师、金融、法学类专业者优先；

8.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在西部地区者优先；

9.已录取为研究生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优先；

10. 基层青年工作专项行动志愿者选拔标准：①具备较强的政治素质和能力素质，德才兼备；②符合西部计划志愿者相关选拔条件；③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④担任过学校及院系的学生干部，或热心参与志愿服务等公益事业并能提供相关证明；⑤有基层工作、志愿服务经历的，或者曾获校级及以上表彰奖励的，或者担任过各级团学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优先考虑。 
六、参加西部计划专业上有限制吗？

原则上基层检察院、基层法律援助、基层法院要求法律相关专业，开发性金融要求经济类专业，支医专项行动需要医学类专业，支农需要农业、林业相关专业，支教专项行动优先考虑师范类学生。其它专项行动没有特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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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09年西部计划何时报名？怎么报名？
答：4月15日至5月10日登录西部计划网站（xibu.youth.cn）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时可阅读2009年西部计划信息系统注册图解（西部计划公告栏中）。
八、西部计划工作流程安排是怎么样的？

（一）招募选拔
1．志愿者网上报名

登录西部计划网站（xibu.youth.cn）进行网上报名。
2．志愿者打印报名表

报名毕业生从西部计划网站上下载打印《报名登记表》。

3．志愿者交表
报名表由辅导员或院系团委负责人签字，并由所在院（系）党组织盖章后，5月11日前交至本校项目办。

4．高校项目办审核
高校项目办在收到毕业生的《报名登记表》后，及时对其在网上报名填写信息的真实性等情况进行审核。审核后，在“西部计划信息系统”填写审核意见。

5．高校项目办组织笔试、心理测验、面试
5月11日起，高校项目办在市项目办指导下，根据本校招募指标及岗位要求，考察报名毕业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学习成绩、志愿服务经历等情况，并会同学校教务处、学生工作部（处）等有关部门，对报名毕业生开展笔试、心理测验、面试工作，择优选拔志愿者，并按分配名额划分全国项目志愿者和地方项目志愿者，同时告知报名毕业生本人。心理测验、面试结果要书面备案。各高校项目办受市项目办委托与选拔出的志愿者及时签订《招募协议》。

6．市项目办安排志愿者统一体检
6月5日前，市项目办统一安排体检时间和医院（三级乙等以上医院）。高校项目办组织本校入选的报名者到指定医院进行集中体检。体检不合格的，在本校及时调换。

7．志愿者名单公示
6月中上旬，高校项目办在校园网上公布全国项目、地方项目录取志愿者名单，并公示三天。若无异议，将志愿者名单报市项目办。

8．录取志愿者
6月16日至17日，高校项目办根据综合面试、体检、公示情况录取志愿者，并将志愿者录取名单上报市项目办。市项目办对全市录取的志愿者名单审核后，在重庆志愿服务网站公示三天，若无异议，录取为西部计划志愿者。

9．审定确认

6月下旬，市项目办向志愿者发放《确认通知书》（注有服务岗位、培训报到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二）培训派遣
10．志愿者集中培训

7月中下旬，市项目办统一组织2009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参加集中培训及出征大会。集中培训报到时，志愿者携《确认通知书》、毕业证和本人身份证件。
11．志愿者补招

培训派遣期间，如出现入选志愿者流失，市项目办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志愿者补招，补招志愿者从后备人才库选拔，经体检、培训后派遣到岗。

12．志愿者派遣上岗

集中培训考核通过后，市项目办向区县项目办集中派遣志愿者。志愿者在区县项目办负责人带领下到服务地报道。届时，区县项目办具体负责协调服务单位落实志愿者服务岗位、免费住宿以及安全、健康、卫生等后勤保障。
13．志愿者信息确认

志愿者到达服务地后，在当地区县项目办（设在区县团委）确认有关服务信息，内容包括：服务岗位，服务地联系电话，发放补助专用青年卡（农行）卡号。同时，全国项目的志愿者在8月15日前登陆西部计划信息系统，填写确认有关服务信息，确认内容与上述一致。
（三）管理指导
14．管理服务

区县项目办负责志愿者服务期间的管理和服务，负责对志愿者的服务工作进行考核评定。
15．考核表彰

市级项目办根据工作安排对优秀志愿者适时进行表彰，工作业绩突出、表现特别优秀的志愿者推报全国项目办参评全国表彰。

九、参加西部计划，有哪些政策保障？
2009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除享受国家规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优惠政策外，给予以下政策支持。

1. 服务期间，志愿者可享受一定的生活补贴（含交通补贴）。服务单位应为志愿者提供住宿等必要的生活条件。生活补贴为每人每月680元，同时根据所在服务地享受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按照人事部、财政部《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实施方案》（我市黔江区、武隆县、巫山县、云阳县执行一类地区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65元；城口县、巫溪县、奉节县、石柱县、彭水县、酉阳县、秀山县执行二类地区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120元），按月发放。交通补贴按志愿者家庭所在地和服务地之间的实际里程发放，每年发放两次。志愿者的生活补贴和交通补贴由市项目办统一拨付至志愿者所持银行卡中。

2. 服务期间，志愿者党团关系转至服务单位，户口和档案保留在毕业高校，免收服务费用。志愿者服务期满后，根据本人意愿可回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或到其他地区就业，凡落实了接收单位的，按照接收单位所在地的毕业生就业接收政策办理相关手续，其择业期根据服务年限顺延。

3. 服务期间，相关部门可安排志愿者兼职或专职担任所在乡镇团委副书记、学校、青年中心及其它服务单位的管理职务。

4. 服务期满，对志愿者作出鉴定，存入本人档案；考核合格的，颁发证书，作为志愿者服务经历和就业、创业的证明。

5. 志愿者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可以应届高校毕业生身份报考公务员。志愿者服务所在地和原籍所在地招考公务员，应将符合条件的志愿者纳入招考范围。报考中央机关和东、中部地区公务员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报考西部地区公务员的，笔试总分加５分。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一年内报考重庆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享受笔试成绩总分加5分的优惠政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志愿者服务期未满的，可以社会在职人员身份报考公务员，但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6. 志愿者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3年内报考研究生，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重庆）优惠政策的通知》文件精神，在重庆市行政区域内的条件艰苦边远地区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报考重庆市内成人高等教育专升本的，享受重庆市现有的“长期在贫困地区工作加30分”的优惠政策；在库区服务的，享受重庆市现有的“库区考生加15分”的优惠政策，两项可累加。

7. 原服务单位和服务地国有企事业单位有职位空缺需补充人员时，应优先考虑接收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志愿者。参加支教专项行动的志愿者，并符合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相关要求的可报名参加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招聘，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服务期满自主创业的，可享受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小额贷款担保和贴息等有关政策。

8. 志愿者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由接收单位按照所任职务比照同等条件人员确定其职务工资标准；其服务期限，计算为工龄，其服务时间视同养老、工伤、医疗、事业等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在今后晋升中高级职称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评定。

9. 对在校期间获得助学贷款且服务期间确有还贷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参加西部计划的，学校应为其展期还贷提供帮助。3年期西部计划志愿者享受高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10. 西部计划志愿者在服务期间，享受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综合保障险。志愿者服务期间生病了，将诊疗费原件、门诊收费收据原件、治疗/检查/化验报告原件、处方原件、病历原件或复印件（必须有病情诊断）等理赔资料汇总后，由服务区县项目办协助志愿者向保险公司理赔室报案索赔。
十、3年期西部计划志愿者享受高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政策具体是如何规定的？
日前，财政部和教育部发布了高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重庆属于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武隆县、黔江县、石柱县、彭水县、酉阳县、秀山县、城口县）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期在3年以上(含3年)的，其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含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下同)由国家实行代偿。每人每年代偿最高6000元（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低于6000元的，按照实际金额代偿；高于6000元的，按照每年6000元实行代偿）。未满3年离开由本人偿还。本科、专科(高职)、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享受这一政策，定向、委培以及在校学习期间已享受免除学费政策的学生除外。要享受国家代偿的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应向学校递交《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以及毕业生本人、就业单位与学校三方签署的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服务3年以上的就业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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